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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做好引进人才服务工作，加强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的使用管理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根据国家有关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的科研启动基金，是我校为支持引进人才开展科研工作设立的专项资助经费，主要用于科研基本条件建设以及为争取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而开展的前期预研。
第三条  引进人才根据《黑龙江工程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暂行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与学校签订《引进人才聘用协议书》，明确科研启动基金的资助额度。
第四条  引进人才填写《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，根据协议约定的资助额度申请经费，编制年度支出预算，报人事处审核。
第五条  人事处审批通过后，财务处为申请者建立经费专项账户。
第六条  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实行年度预算制，预算期限为5年，年使用额度不超5年平均额度，按年度支出编制预算（从经费拨付的当天起向后顺延12个月）（附件2），年度结余经费不计入下一年度使用。特殊情况由本人申请，报人事处审批。
第七条  科研启动基金主要用于设备费、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差旅费、出版/文献/知识产权事务费等，不得用于开支劳务费、绩效奖金、餐饮费、燃油费、通讯费、水电房租等与约定无关的支出。
第八条  科研启动基金用于购买仪器设备的，仪器设备按学校固定资产管理规定执行。
第九条  科研启动基金的使用实行经费负责人负责制，引进人才作为经费负责人，对经费使用的合理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承担责任，严格按照经费开支范围和财务经费支出审批制度执行，自觉接受学校的管理。
第十条  人事处、财务处应各尽其责，协调配合，负责经费使用管理和监督工作。人事处负责科研启动基金的统筹核定，配合财务处做好经费管理。财务处负责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，监督、指导经费负责人按照有关财经法规制度，合理使用经费。
第十一条  项目经费执行期间，经费负责人调离学校或因其他非正常情况不能继续执行时，未使用完的经费将交由学校统筹管理，按服务年限核减或返还项目经费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
1.黑龙江工程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申请表
2.黑龙江工程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年度支出预算表


附件1：
黑龙江工程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申请表
	申  请  人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
	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
	毕业学校
	
	所学专业
	

	
	最后学位
	
	最后学位授予单位
	

	资助经费
	金额
	万元

	
	每年度拨付
	万元

	
	使用起止时间
	年    月至       年    月

	经费使用范围：


	本人承诺： 
对经费使用的合理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承担责任，严格按照经费开支范围和财务报销制度执行，自觉接受学校的管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部门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人事处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附件2：
黑龙江工程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年度支出预算表
	申  请  人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
	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
	毕业学校
	
	所学专业
	

	
	最后学位
	
	最后学位授予单位
	

	年度支出预算
	金额
	万元

	
	使用起止时间
	年    月至       年    月

	
	预算安排：

	本人承诺： 
对经费使用的合理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承担责任，严格按照经费开支范围和财务报销制度执行，自觉接受学校的管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部门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人事处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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